
救救游游玩玩同同伴伴溺溺亡亡不不算算见见义义勇勇为为？？
济阳县综治办：相约游玩在先，救人属于特定义务

新市镇三校区

四五年级要合并？

本报 7月 3日讯 (记者
梁越 ) 近日，市民单女士打
来本报“有事您说”热线称，
孩子是新市镇皂李小学三年
级学生，咨询四五年级是否
合并至新市镇中心小学。新
市 镇 中 心 小 学 相 关 负 责 人
称，由于新市镇其他三校区
学生较少，合并四、五年级学
生便于管理，共享学校硬件
设施。

“孩子今年 9周岁，在皂
李小学上学很方便。”单女士
说 ，前 几 天 接 到 通 知 称 ，张
寨 、王 楼 、皂 李 三 个 校 区 的
四、五年级将合并至新市镇
中心小学。考虑到孩子年龄
小，自理能力差，便不同意该
举措。

新市镇中心小学相关负
责人称，张寨、王楼、皂李三
个校区学生较少，即将入读
四年级学生仅有 5 0余人。而
新市镇中心小学师资力量强
大，各硬件设施也具备，远远
超出其他三个校区。“家长心
疼孩子可以理解，为了让孩
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让孩子
早点独立也不是坏事。”

三发舜鑫苑南门

工地半夜施工扰民

本报 7月 3日讯 (见习记
者 张健 ) 近日，市民张先
生给本报“有事您说”打来电
话反映，三发舜鑫苑小区 1 7

号楼南门处，一到晚上 1 0点
以后就施工，建筑工地噪音
吵得居民无法入睡。开发商
回应，将跟工地协调上班时
间，确保不扰民。

2日22时30分，记者来到
了三发舜鑫苑17号楼南的建
筑工地，黑夜的宁静被工地
施工的响声所打破，在一盏
大灯的照射下，工人们正紧
张地打地基施工中，在路上
停留了一会儿，正好听见三
发小区 1 7号楼的一居民，开
窗大喊“还有完没完”。但是
工 地 还 是 在 紧 张 的 施 工 当
中，毫不顾忌居民的感受。

据了解，整个工地离三
发 小 区 1 7 号 楼 只 有 一 墙 之
隔 。“ 晚 上 十 点 了 还 不 停
工。”张先生说，他住在三发
舜鑫苑的 1 7号楼，渣土车和
挖掘机的轰鸣，吵得很难入
睡 ，卧 室 紧 邻 工 地 。“ 刚 拆
了，可能是准备盖楼。”王女
士说，听小区里的人说，这里
可能盖商铺，具体的还真不
清楚。

三发舜鑫苑置业相关负
责人称，已经将原有南门拆
除，此处正在加盖一栋居民
楼，他们将与施工方协调施
工时间，确保不打扰小区业
主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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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阳

主打

本报7月3日讯(见习记者
张健) 近日，杜先生给本报

的“有事您说”打来电话，反映
经一路和纬三路十字路口往
南十来米路东，有一条长50米
的电缆，从两个线杆之间垂了
下来，离地不到1 . 5米，电业局
称不是电线是通信线路。

6月30日上午记者来到了
经一路和纬三路的路口处，穿
梭在繁华的街市，抬头一看在
两根电线杆之间，从高空垂下
几根缠绕的电缆，正好拦在了
多家商铺的门口。

“原来一共三跟，网通来修
了一根。”杜先生说，电缆线都得
和大拇指这么粗，垂下来已经好
几年了，之前也给网通、电信、移
动进行反应，最终网通公司来人
确定了其中有他们的一根线，就
来人拉起来了，剩下的两根没人
管了。

记者从济阳县供电公司了
解到，商铺居民曾经拨打过供电
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前来检查
过，此电缆不属于供电公司，应
该是通信电缆。下垂电缆尚未找
到其管理者，问题亟待解决。

电电缆缆下下垂垂离离地地不不到到11 .. 55米米
谁家的快快来解决

近日，一份《关于不确认肖俊见义勇为的决定》送达至肖俊母亲手里，她15岁的儿子在澄波湖
游玩时因救助同学而溺亡。申请见义勇为近半年无果。济阳县综治办相关负责人称，肖俊与同学
相约游玩在先，救人属于特定义务，不属于见义勇为行为。

儿子溺亡15天，才知是为救同学

近日，记者来到肖俊的家
中，母亲杨女士随即拿出儿子
生前的照片。“你看，这是儿子
出事前几天，带他回老家我们
娘俩拍的。”杨女士开始哽咽地
说，当时自己还比较爱打扮，自
从儿子走后天天以泪洗面，“我
一下子老了10岁。”

2013年8月26日下午，肖俊
和同学王明(化名)、李建(化
名)相约去澄波湖游泳。“儿子2
点多出的家门，5点多就接到派
出所电话称儿子出事了，感觉
天都塌下来了。”杨女士说，等
家人赶到医院时，儿子抢救无
效，已经死亡。

经济北开发区派出所对两

名同学的询问，称肖俊的死亡
为正常溺亡。“我儿子1 . 75米
的个头，也会游泳，怎么会溺亡
呢？”杨女士说，12天后自己带
着疑问找到王明，其称当时三
人一起游泳，肖俊掉入深水区，
王明和李建救助结果没成功。

15天后杨女士又找到李
建，这才得知真相：三人在澄波
湖玩水，李建上岸玩手机，王明
和肖俊在水中漫步。突然王明
在水中呛了一下，滑入深水处。
肖俊马上喊李建过来营救，待
李建走进澄波湖后肖俊将王明
的手递给他，并称自己暂时没
事，先将王明拉上岸。再回头找
肖俊时已不见人影。

奔波近半年，申请见义勇为无果

近日，记者从济阳县综治办
了解到，肖俊出事后，济北开发区
派出所很快出了情况说明。在接
到肖俊父母的见义勇为申请后，
工作人员开始对事件进行走访，
并于2014年5月7日在济南军休大
厦会议室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见义
勇为的前提是见义勇为者不负
有法定职责或者特定义务(《山
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
条例》第二条)。只有排除了法
定职责或特定义务的行为才属
于见义勇为行为。

根据济阳县综治办调查，
得出三人系相约游玩，具有明
显前行为带来后特定义务特
征。即相约游玩在前，救人属于
特定义务，肖俊的行为不属于
见义勇为行为。

相关负责人称，“8·26”溺
水事件客观来看，自始至终与
孩子们戏水过程中的盲目性和
冲动性直接联系。三名学生对
涉险水域水下具体环境不熟
悉，对戏水过程中的潜在巨大
危险性缺乏基本的认知，最终
发生不幸事件。

文/片 本报记者 梁越

县综治办称：前行为带来后义务

2013年10月11日，济北开
发区派出所出具了《关于肖俊
溺水死亡事件的情况说明》，肖
俊系在对王明实施救助的过程
中不幸溺水死亡。

在得知儿子死亡的真相

后，杨女士一直觉得儿子的死
很伟大，要为儿子申请见义勇
为奖项。2013年11月19日，杨女
士便将整理好的资料提交至济
阳县综治办，之后回家等消息。

2014年1月9日，济阳县综

肖俊生前照片 县综治办不认定见义勇为的决定

治办相关负责人根据济南市见
义勇为基金会的意见，给予了
杨女士肖俊的行为不确认是见
义勇为的答复。同时告知杨女
士，按照《山东省见义勇为人员
奖励和保护条例》的规定，可以
向上级机构再递交确认申请
书。

1月12日，杨女士又重新写
了一份申请书，递交至济阳县
综治办。济阳县综治办随即将
申请材料代交至济南市见义勇
为基金会。“直到4月14日，无回
复意见。”杨女士说。

“随后我便拨通济南市见

义勇为基金会电话。”杨女士
说，济南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称，
2月20日已将信息反馈给济阳
县综治办，缺少一份济阳县公
安局的证明材料。4月22日，杨
女士将所有材料补齐。5月12
日，济阳县综治办出具《关于不
确认肖俊见义勇为的决定》。

“对于该决定我不认可。”
杨女士说，并未在决定文件上
签字，也未在收到该书面决定
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见义勇
为确认机构申请再次确认。至
今，见义勇为申请结果仍不确
定。

电缆下垂，没人管理。 见习记者 张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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